
《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为了规范和加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财政资金管理规定，参照财政部、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2〕45号）和《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补充通知（财文〔2016〕29号），结合我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1、 出台的目的和必要性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宁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资金使用绩效，参照财政部、文化部《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财教〔2012〕45号），自治区财政厅会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草拟了《宁夏回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
二、主要内容
（一）支持范围。一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补助费，主要用于支持与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相关的调查研究、记录保存、传承教育、理论研究、整理出版、展演展示、宣传推广、传习基地建设等，对先进保护单位和优秀传承基地给予适当以奖代补。二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主要用于支持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三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补助费，主要用于支持我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建设的调查研究、规划编制、传习设施租借或修缮、普及教育、宣传支出等。
（二）支持方向。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是自治区财政为支持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而设立的补助资金。
（三）申报条件：申报单位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固定的工作场所、具有专门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人员、具有科学的工作计划和合理的资金需求。
（四）项目申报及审批。自治区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资助费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补助费，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组织实施项目评审，提出专项资金补助建议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自治区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负责核定传承人人数，并按标准提出专项资金补助建议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审核。自治区财政厅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审核后，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将资金直接拨付到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各相关单位。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直属单位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资助费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补助费，于每年7月31日前，直接向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报送下一年度专项资金申报材料。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提出专项资金补助建议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财政厅按照部门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审核后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下达单位。  
各市、县（区）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资助费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补助费，应当由申报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县（区）财政部门和文化部门逐级申报。各市、县（区）财政部门和文化部门统一对本地报送项目审核汇总，合理排序后于每年7月31日前向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报送下一年度专项资金申报材料。凡超时、越级上报或单方面上报的均不受理。其中，国家级代表性继承人补助费由自治区财政厅和文化和旅游厅直接上报财政部和文化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提出专项资金补助建议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财政厅审核后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会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下达资金至市、县（区）财政局，市、县（区）财政局收到资金后30个工作日内拨付到项目单位和传承人。 
（五）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各级文化和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过程监督，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应组织开展中期检查，监督申报单位按照批复事项规范使用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完毕，各资金执行单位应提交自评报告，市、县（区）级文化和财政部门负责及时组织对项目验收，并将验收报告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财政厅备案。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可视情况组织抽查。
项目单位通过自评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文化部门要组织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报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要对专项的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指导，重点对项目适时开展总体评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制度、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预算编制结合等制度。
[bookmark: _GoBack]（六）实施时间。本办法自2019年3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3月14日。
三、核心内容解析
   （一）细化了支持范围。包括：一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补助费，主要用于支持与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相关的调查研究、记录保存、传承教育、理论研究、整理出版、展演展示、宣传推广、传习基地建设等，对先进保护单位和优秀传承基地给予适当以奖代补。二是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补助费，主要用于支持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动。
三是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补助费，主要用于支持我区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调查研究、规划编制、传习设施租借或修缮、普及教育、宣传支出等。
   （二）明确了各市、县（区）申报资金的审批程序。各市、县（区）申请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资助费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补助费，应当由申报单位提出申请，经市、县（区）财政部门和文化部门逐级申报。各市、县（区）财政部门和文化部门统一对本地报送项目审核汇总，合理排序后于每年7月31日前向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报送下一年度专项资金申报材料。凡超时、越级上报或单方面上报的均不受理。其中，国家级代表性继承人补助费由自治区财政厅和文化和旅游厅直接上报财政部和文化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后，提出专项资金补助建议方案报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财政厅审核后纳入年度财政预算，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会同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下达资金至市、县（区）财政局，市、县（区）财政局收到资金后30个工作日内拨付到项目单位和传承人。 
   （三）强化了监督管理和绩效评价。各级文化和财政部门要加强资金过程监督，在资金使用过程中，应组织开展中期检查，监督申报单位按照批复事项规范使用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完毕，各资金执行单位应提交自评报告，市、县（区）级文化和财政部门负责及时组织对项目验收，并将验收报告报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财政厅备案。自治区财政厅、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可视情况组织抽查。
项目单位通过自评和外部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预算执行情况开展绩效评价。文化部门要组织本部门及所属单位开展绩效自评，评价结果报送同级财政部门。财政部门要对专项的绩效评价工作进行指导，重点对项目适时开展总体评价。加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健全绩效评价结果反馈制度、绩效问题整改责任制、预算编制结合等制度。
项目所在地的财政和文化部门共同对专项资金的使用进行监管。专项资金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规章制度，并接受财政、文化和审计等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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